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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辐照装置退役 
 (2013年5月24日国家核安全局批准发布) 

 

本导则自2013年5月24日起实施 

本导则由国家核安全局负责解释 

 

本导则是指导性文件。在实际工作中可以采用不同于本导则的方

法和方案，但必须证明所采用的方法和方案至少具有与本导则相同的

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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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目的 

本导则依据《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

条例》和《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编制，旨在为γ辐照装置的退役提供具

体的技术指导。 

1.2 范围 

本导则适用于γ辐照装置的退役。 

附录 A、B、C、D为参考性文件。 

2 退役原则和目标 

2.1 退役原则 

 2.1.1 按照《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γ辐照装置退役放射性废物处理和处置工作应遵循辐射防护三原则和废物最

小化原则。 

 2.1.2 受污染的厂址经整治后拟向公众开放时，其中的建筑物、设备等

必须满足清洁解控要求，土壤中残留放射性物质的活度浓度应达到允许开放的

可接受水平，方可解除控制，无限制开放使用。 

 2.1.3 在装置退役实施前，应先移除装置中的全部放射源。退役中所产

生的放射性物质应按国家规定处置。 

  2.1.4γ辐照装置设计寿期为 40 年。若达到退役年限但运营者要求延期

的，应向监管部门提交申请延期报告，说明延期的理由，提供可以延期的支持

性资料，其建筑物和安全防护设施均满足 GB17568《γ辐照装置设计建造和使

用规范》和 GB10252《γ辐照装置的辐射防护与安全规范》的要求，方可延期



 
γ辐照装置退役 

 —  6  — 

运行。 

延期时间的长短视装置的具体情况而定，对无法修复或改造的装置，应强

制其退役。 

2.1.5 责任 

a) 装置业主应在装置运行前制定一个与装置类型和状态相称的退役计

划，并且应在运行中每五年更新一次； 

b) 装置业主应负责对退役中应急措施的准备和实施； 

c) 装置业主对退役期间的安全负责。 

 

2.1.6 辐射安全 

在装置退役的所有阶段应对工作人员、公众和环境加以严格保护，并全面

分析退役期间的潜在危害，制定安全防护措施。 

 

2.1.7 在退役过程的各个阶段，都应进行辐射监测并做好必要的记录。 

 

2.2 退役目标 

2.2.1 剂量限制 

在装置退役实施过程中和无限制开放后，应确保操作人员、公众成员和环

境的安全。其剂量约束值为： 

a) 对参与退役放射性操作的人员的辐射照射应进行控制，其剂量约束值

为 5mSv； 

b) 辐照中心辐射环境评价范围内公众中关键人群组成员，累计在整个退

役过程中所接受的附加剂量不应超过 0.1mSv。 

c) 对有放射性污染的场区或土壤，在采取了清除和补救行动后实施重新

开放或利用时，公众中关键人群组成员所受的附加年有效剂量应控制

在 0.1mSv 以下。 

 

2.2.2 清洁解控 

a) 对仅有表面污染的物件（如被污染的源架、井覆面、水处理系统中的

管路和设备等），表面污染解控水平为 0.8Bq/cm
2
。该值为设备表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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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污染和松散污染的总和。污染水平按一定面积上的平均值计算，工

作服取 100cm
2
，设备取 300cm

2
。 

b) 贮源井底被污染的沉积物的活度浓度解控水平推荐值为： 

            60Co     10Bq/g 

           137Cs     10Bq/g 

 

c) 固体废物量为 3t 以下者，物料活度浓度通用解控水平推荐值为： 

          60Co     10Bq/g 

         137Cs     10Bq/g 

  

d) 贮源井水向环境排放时，所含放射性污染物的活度浓度应控制在

10Bq/L 以下，排放总活度不应超过 1×10
5
Bq，排放后应使用不少于 3

倍排放量的水进行冲洗。 

 

2.2.3 拟无限制开放场址的土壤活度浓度限值为： 

               60Co      0.03Bq/g 

               137Cs     0.1Bq/g 

 

    3 装置设计、建造和运行各阶段对退役的考虑 

辐照装置在设计、建造和运行各阶段都应考虑采取便利于装置退役的各项

措施。 

3.1 设计和建造阶段 

在设计和建造阶段应考虑的因素有： 

a) 在可能被污染的区域尽可能使用光滑、无缝和非吸附性的表面和地

面，和/或可除去或可剥离的涂料； 

b) 设计和加工制造时贮源水井的不锈钢覆面需清除焊渣，打磨光滑，必

要时应进行抛光处理，并要对焊缝进行 100%的探漏检查； 

c) 设计源架防护罩和防碰撞装置，以防止源架被辐照的货物碰撞，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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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源或放射源受损； 

d) 可能污染的系统和设备，如水处理系统要求便于就地去污和方便拆除

作业； 

e) 井水水位监测，探测泄漏； 

f) 留有足够的空间，以便于去污和拆卸设备操作； 

g) 吸取以前退役活动所得到的经验教训。 

3.2 运行阶段 

在日常运行管理中，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和检修计划进行，以便最大限度地

减少导致发生放射源卡阻和破损的可能性；定期对贮源井水和周边环境进行监

测，以便在装置退役时提供参考。 

装置开始运行后，还应妥善保存以下记录，直至装置退役： 

a) 首次装源前对装置周围环境进行检测的记录，以及每次加源后检测的

记录； 

b) 运行事件和事故记录，如：出现的任何事件和事故及其补救措施的记

录； 

c) 装置及其设备重要修改的细节，包括有关的图纸； 

d) 装、换放射源的原始记录，包括放射源名称、厂家、编码、活度、数

量、时间、在源架上的位置等； 

e) 水井中曾存放过的放射源记录，包括放射源名称、厂家、编码、活度、

数量、时间等； 

f) 对装置内所有放射源、疑似放射源和假源棒进行调查的记录； 

g) 设备的重大检修记录，尤其要包括源架、源架的升降系统和安全联锁

系统的检修记录； 

h) 对贮源井水和装置周围环境进行的定期检测的记录。 

 

4 退役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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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组织机构和人员资质 

4.1.1 组织机构 

应设立退役指挥、退役实施、辐射安全与环境监测、安全保卫、运输以及

后勤保障等相关组织并明确职责。 

 

4.1.2 人员资质 

a) 辐照装置的退役应由具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人员负责实施。 

b)如本单位的工作人员不具备操作放射性物质和去污等专门技术时，可

以聘请有资质和实施能力的单位完成部分或全部退役工作。 

c)在组织实施退役的队伍时，应尽量保留装置运行阶段的关键工作人员

参与退役工作，并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装置原运行人员的知识和经验。 

d)应对实施退役工作的人员进行相关的培训和良好的安全文化素养的教

育，使其了解待实施退役活动的规模、复杂程度和性质，并具有始终将辐射防

护和安全放在头等重要的思想意识，以便有能力安全地完成指派给他们的工

作。退役工作人员经考核合格后方可参与退役工作。 

4.2 运行历史资料收集和分析 

对辐照装置自投入运行到退役的整个期间运行和变更情况及所发生的故

障和事故进行资料收集和分析，包括： 

a) 装置原设计的变更及重要修改的细节； 

b) 水井中曾存放过的放射源； 

c) 每次加源后井水水质和场所的检测； 

d) 涉源故障和事故，包括故障或事故发生的时间，故障或事故原因，处

理的过程和采取的补救措施，故障或事故有关的当事人，以及参与事

故处理的管理人员和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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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源项调查 

装置退役前除对周围环境和工作场所进行普遍检测调查外，应针对性地在

辐照室周围 50m 范围内进行源项调查，调查的内容见附录 A。 

 

4.4 退役计划 

装置退役应制定退役方案，以表明退役可以安全地完成。主要内容: 

a) 装置的描述，包括技术参数、运行历史、放射性物质的种类、存量和

状态； 

b) 退役活动，包括退役实施的组织机构与职责； 

c) 退役废物的处理与处置； 

d) 退役目标； 

e) 时间安排； 

f) 资金筹措，退役资金应有序筹措，更新退役计划时应说明资金的筹措

情况。 

4.5 清查和移送放射源 

       为了减少退役实施期间的辐射危害，辐照装置退役开始前，首先清除、

移送放射源，移送方案示例见附录 B。 

4.5.1 清查放射源 

a) 清查自运行以来所有放射源的台账，严格做到帐、物相符； 

b) 通过测量贮源井水的放射性活度，确定井内放射源是否存在破损，如

若破损，应一一进行鉴别，确定破损放射源； 

c) 根据台账将贮源井内所有放射源分为已到使用寿期的退役源和未到使

用寿期的可继续使用的放射源。 

 

4.5.2 移送放射源 

a) 退役放射源应根据合同返回生产厂，其运输由业主委托有资质的单位

完成； 

b) 确实无法退回的放射源，应经审管部门批准，送往有资质废物库长期

贮存； 

c) 移送放射源应使用经批准的合格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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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可再利用的放射源应依法转让有资质的单位并办理合法转移手续和记

录； 

e) 在清除退役放射源中，发现破损放射源时，应立即向审管部门报告，

并尽快通知该破损源的生产厂，分析确定破损原因后返回生产厂。 

 

4.6 环境影响评价 

装置在退役前应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内容应包括:  

a) 根据放射源台账或记录清查所有放射源，确定其完整性； 

b) 放射源移送的去向及证明文件，装运过程中的辐射监测（场所、容器

和车辆表面的辐射监测记录，退役人员的剂量监测报告）与评价，说

明对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影响。 

c) 移出放射源后装置和环境的辐射水平现状，如有污染，被污染的贮源

井水、井覆面、被污染的水处理系统、管道和设备的处理措施，放射

性废物的去向及其对公众和环境产生的辐射影响等； 

d) 在安全评估中应该分析在退役活动中有可能发生的放射性和非放射性

的危害以及治理措施，制定事故处理的应急响应计划； 

e) 终态辐射监测方案。 

 
4.7 辐射防护和监测 

4.7.1 退役过程中，工作人员和公众的辐射照射应满足本导则规定的剂量

约束值和剂量限值并保持在可以合理达到的尽量低的水平。有可能涉及辐射照

射的工作应事先计划，并估计可能的个人剂量和集体剂量。 

4.7.2 应制定辐射监测计划，对退役操作人员、工作场所、相关设备及部

件和周围环境等进行监测。 

4.7.3 辐射防护负责人应拥有必要的资源、工作能力和权限来完成辐射防

护任务。 

4.7.4 配备的辐射防护设备至少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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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辐射屏蔽设备，如长杆工具、局部铅屏蔽和通风等； 

b) 个人剂量计和个人剂量报警仪； 

c) 现场应配备表面污染监测仪和γ剂量率仪。 

 

4.7.5 应按辐射水平对退役场所进行分区管理，划出控制区和监督区，并

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4.7.6 搬运、包装和运输作业过程中应对工作人员、部件、废物和物料进

行辐射水平监测。应防止松散污染物扩散。 

4.7.7 应对退役过程中的关键节点进行辐射监测： 

a) 排水前井水的放射性水平； 

b) 排水前和排水期间井水表面的γ剂量率； 

c) 排水后井壁表面沾污、γ剂量率；底泥的放射性水平（活度浓度）； 

d) 水处理系统相关管壁和材料的表面污染；操作工具、源架、容器的表

面污染；周围环境的γ剂量率； 

e) 有污染的物料去污后的表面污染水平。 

 

4.8 排水 

4.8.1 在所有放射源移出后，应对贮源井水进行水质监测，当确定井水污

染时，应采取过滤等措施减少井水放射性水平，直至其活度浓度低于 2.2.2 的

控制值后，向省级环保部门申请，经批准后方可排放到污水管网。井水处理完

后，应对操作工具及源架等表面、贮源井覆面及水处理系统循环回路内表面、

管道内表面等进行去污。 

4.8.2 贮源井水排放过程中，应随时对水面进行剂量率监测，以防止井内

有遗留的放射源。 

4.8.3 排水完成后，应对井底沉积物进行放射性监测，如果沉积物的Co-60

的活度浓度满足 2.2.2 节要求方可解控，否则应按放射性废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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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去污 

4.9.1 去污活动包括采用适宜的措施清除或减少管道和设备表面的放射

性污染的活动。去污目标： 

a) 防止或减少对操作人员和其他人员的辐射危害； 

b) 使退役场所达到无限制开放； 

c) 尽可能使被污染的设备和部件达到解控水平。 

 

4.9.2 应根据监测结果确定去污方案。当确定有放射源泄漏的情况下，应

进行以下去污： 

a) 贮源井覆面和水处理系统循环回路的内表面； 

b) 源架及操作源的工具等表面。 

 

4.9.3 对不同的去污过程选择不同的去污方法，并对去污技术的安全性和

有效性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包括： 

a) 工作人员可能受照的剂量； 

b) 去污后能达到的目标； 

c) 估计在去污过程中新产生的废物数量、性质和活度； 

d) 对场内和场外环境造成任何可能的影响； 

e) 去污代价与预期利益比较。 

 

4.10 拆除和拆毁 

4.10.1 拆除和拆毁作业应达到以下要求： 

a) 把受到污染的设备、构筑物等与没有受到污染的分开，以减少工作人

员在后续退役作业中受到辐射危害，减少废物产生量； 

b) 控制被拆除和拆毁物的尺寸，使之便于去污和搬运等作业。 

 

4.10.2 在选择拆除和拆毁方案时，应考虑： 

a) 减少拆除和拆毁作业人员的受照剂量和工业安全； 

b) 所用拆除和拆毁技术和设备应简单可靠； 

c) 产生的放射性废物量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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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尽可能使用经过验证的拆除技术； 

e) 尽量减少对邻近区域的不利影响； 

f) 确定运输废物的容器及相关装运作业和运输途径。 

 

4.11 放射性废物管理 

4.11.1 在水处理系统被污染的情况下，可利用去污、受控拆除、控制污

染和分类管理等措施以及必要时采取行政管理手段，尽可能减少放射性废物

量。 

4.11.2 应制订废物管理计划，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a) 退役期间可能产生的放射性废物的来源、数量、种类和性质； 

b) 放射性污染物清洁处理后，解除监管控制的可能性； 

c) 设备和房屋场地重新使用和重复利用的可能性； 

d) 放射性废物的处理和最终去向； 

e) 放射性废物包装和运输的安全性； 

f) 从退役过程中产生的废物其来源和性质的可追溯性； 

g) 废物对工作人员、公众和环境的潜在影响。 

 

4.12 应急 

4.12.1 制定应急预案 

应制定相应的应急处理措施，以减少在退役过程中事故或事件的后果。这

些事件包括源的破损、放射性物质的洒落、水的污染、火灾、电源故障、设备

故障、人为恶意破坏、工业安全、人员误照等。 

 
4.12.2 应急处理 

a) 发生事故或有异常情况时应立即停止工作，查明情况； 

b) 确认有事故发生时，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c) 在场地准备足够的灭火器，备有应急电源，运行人员要在现场值班巡

视，监测仪表实地检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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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安全保卫 

4.13.1 安全保卫要求 

a) 禁止与退役无关的人员进入退役场所； 

b) 采取措施防止放射源丢失； 

c) 采取措施防止放射性废物或污染物（如井底污染沉积物、污染离子交

换柱和过滤器筛盘等）丢失。 

 

4.13.2 在退役期间，应制定防止人为破坏和人员误入以及放射性物质安

全的保护措施。 

4.13.3 通过划定区域、安装安全保卫装置、安排人员值守、实施放射性

物质管理等保护措施。 

 

4.14 文件管理 

4.14.1 退役过程应该至少形成以下文件： 

a) 退役计划； 

b) 放射源的移送方案及其实施记录和文件； 

c)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相关批准文件； 

d) 退役过程各关键点监测报告和终态辐射测量报告； 

e) 放射源与放射性废物（固、液体）的去向及相关备案文件； 

f) 退役期间发生的任何异常事件或事故的概述及处理结果； 

g) 退役总结报告。 

 

4.14.2 文件管理 

a) 上述文件及其相关批准文件均应存档并长期保存； 

b) 退役放射源及放射性废物应具有可追溯性。 

 

4.15 质量保证 

4.15.1 在退役开始之前业主应该安排和启动一个适当的质量保证大纲。

质量保证大纲必须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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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按标准规定的基本要求，评定退役工作的细节； 

b) 退役的组织机构、职责、权限和接口； 

c) 管理措施，包括策划、进度安排和资源考虑。 

d) 退役实施过程中的质量监督及记录。 

4.15.2 运行期间所有影响安全的重要系统、构筑物和部件的重大改变都

应形成文件，供安排退役使用。 

4.15.3 在清除和移送放射源期间形成的所有放射性物质都必须给予适当

说明，而且必须确定它们的最终目的地。 

4.15.4 重要资料如放射性测量结果和个人监测数据应该根据需要向监管

机构提供。 

5 退役的完成 

5.1 终态验收辐射监测报告 

退役作业完成后应由有资质和授权的单位进行终态辐射监测，并出具监测

报告。终态辐射监测报告是提出设施、场址解除监管控制申请的基础依据，报

告中应包括这些测量数据文件，示例见附录 C。 

5.2 退役总结报告 

 在退役完成的时候，业主应该编写退役总结报告，包括以下内容： 

a) 退役活动的概述； 

b) 退役各过程的监测结果（包括：底泥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去污前后

井壁、源架、水处理系统材料及管道、操作工具等表面污染水平）； 

c) 放射源与放射性废物（固、液体）的去向及相关审批和备案文件； 

d) 退役中发生的事件或事故及处理情况； 

e) 经审批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f) 结论。 

5.3 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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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退役完成后，辐照装置的业主应依据相关规定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申请验收。 

5.3.2 申请验收，应按相关规定提交以下文件： 

a) 验收申请； 

b) 退役总结报告； 

c) 终态验收辐射监测报告； 

d)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5.3.3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根据提交的验收材料批准辐照装置的退役，解除

设施和场址的监管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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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源项调查示例 

被污染物名称 数     量 放射性水平 

 体积(m3) 表面积(m2) 浓度(Bq/m3) 表面污染(Bq/m2)

贮源井水     

贮源井底沉积物           

源架、假源棒 

及其井内附件 
    

井覆面内表面     

倒源工具     

过滤器芯     

活性炭、阴、

阳离子树脂

床 

    

水 

处 

理 

系 

统 
管道、贮水

罐内表面 
    

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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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放射源移送方案示例 

下面内容为放射源移送方案示例，包括 5部分内容： 
1 引言 

2 装置描述 

2.1 场址和装置说明 

2.2 装置运行历史及退役原因 

2.3 放射源的清查 

2.3.1 放射源的种类、存量和状态的描述 

2.3.2 放射源的厂家、编码、放射性活度、根数、结构尺寸、生产日期、使

用情况等 

2.3.3 对于存在假源棒的装置，应对假源棒逐一验证 

2.4 放射源的去向 

3 移送前的准备 

3.1 退役实施的组织机构与职责 

3.2 转让或送贮审批 

3.3 资金准备 

4 移送实施 

4.1 场所分区 

4.2 移取操作方案 

4.3 过程监测 

4.4 运输 

4.5 移送后的责任转移 

移送的放射源运输应遵守《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和国家标准

GB11806《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程》的规定 

5 应急考虑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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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退役终态验收辐射监测报告 

下面为终态监测报告内容示例，包括 6部分内容和附件： 
1 装置名称 

2 装置描述 

2.1 装置类型和位置 

2.2 场址描述 

2.3 装置描述 

3 监测内容 

  3.1 辐照室周围的环境辐射水平测量 

3.2 工作场所的辐射水平测量 

3.3 去污后拟再利用的部件和设备的放射性水平 

3.4 辐照室贮源井周围土壤放射性水平的测量 

3.5 退役实施人员的个人受照剂量的测量 

4 监测仪器和方法 

5 监测结果 

6 结论 

6.1 监测评价 

6.2 可接受性评定结论 

附件 测量单位资质与人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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